
 

空间身份权利：

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实践

吴     莹         周 飞 舟

摘    要    转居农民的市民化是我国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实践内容。现有关于转居农民市民化困

境的研究将其界定为“一种社会文化问题”，集中于文化适应和认同转型的讨论，但这种预设身份和权利一

体化的讨论是不充分的。准确地说，转居农民的市民化是“空间身份权利”的实践，从城市、项目和村庄三

重空间对转居农民进行赋权，其获得的并非基于一般市民身份而拥有的“市民权”，而是基于多重空间赋权

逻辑获得的一组包括基础权利、特殊福利待遇和稀缺权利的复杂权利集合。“空间身份权利”的解释框架可

以从权利来源和赋权逻辑的角度厘清转居农民市民权利缺损的原因，丰富关于市民赋权多重逻辑的讨论，也

为市民权的建构引入行动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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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困境

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历程，城市发展已经成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

 “增长机器”。①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成为新市民，能否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成为破

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点难点，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支撑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顺利

对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生动力，对优化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培育经济发展

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②学界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关注已久，从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出路到作为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和城市融入，从作为劳工的生存和劳动权益问题到作为城市新移民的权

利赋予③，就空间迁移、就业转变、权利获得和认同转型等多个维度进行了讨论。自 2014 年李克强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三个一亿人”的问题后，就地城镇化的快速推动叠加 2008 年以来“增减挂

钩”政策的效应，使得“撤村并居”在各地广泛推进。村庄拆迁、农民转居被作为获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和推进 1 亿人就地城镇化的有效手段，“转居农民”开始成为新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居农民的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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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我国推进市民化的重要实践内容。

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困境通常被认为是缺乏城市身份而遭遇的权利障碍①②③，户籍制度下的城乡二

元分割往往被视为根本的制度性原因④⑤，而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困境一开始就被界定为“一种社会文化问

题”。⑥由于转居农民在土地被征收的过程中通过“土地换身份”的方式获取了城市户口，实现了对户籍

身份这一最大制度障碍的跨越。因此相比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困境研究从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活等若干阶

段⑦，或者从职业的非农化、社区的从乡到城、身份的获取城市户口、生活方式的积累城市性等多个维度

的讨论⑧，现有研究关于转居农民市民化的困境则主要是集中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⑨已有讨论

主要包括作为“被动城市化群体”如何更好地适应和接纳城市生活方式⑩、如何通过培育自身的人力资本

和重构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主动市民化⑪、如何通过克服身份认同、职业转换和思想观念的障碍而融入城市

生活⑫，以及如何通过扩展社会网络和再造社会资本推动市民角色认同⑬。

实际上，这种研究视角预设了一个隐含的前提：新市民的身份和权利是一体的。由于户籍制度下城市

中重要的公共服务都是与户籍身份挂钩的，户籍壁垒带来的身份区隔导致了城乡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的

权利差异。因此转居农民只要跨越了户籍桎梏带来的身份限制，获得市民身份，就可以解决权利缺失的问

题。所以相比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四个层次⑭，转居农民已经解决了第三阶段的社会身份转换问题，可以直

接关注第四阶段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市民化。然而，随着实践的推进，学者们发现获得城市居民的身

份并不意味着权利的完整，转居农民依然面临赋权不足与身份缺损的问题。⑮ 农民以土地换得“市民户

籍”之后，并未获得与市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在社会权利和保障上仍然是“二元”的。⑯转居农民在医

疗、养老、就业、住房保障等方面，依然会面临待遇差异、参保困难、持续缴费能力不足等困境。⑰这说

明，作为新市民的转居农民，其身份和权利一体化的预设前提并不成立，因此将转居农民市民化困境的分

析集中在文化层面，讨论城市生活适应、社会网络重建和身份认同转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重新回到

关于资源层面的讨论：已经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居农民，面临哪些权利缺损？是什么样的市民赋权实

践造成了这些缺损？

本研究以三个城市 24 个“村改居”社区为案例，尝试引入“空间身份权利”，分析转居农民市民化

的身份获得和赋权逻辑，从而揭示导致转居农民市民化困境的关键机制。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实践中解析市

民化的赋权机制，反思市民权的内涵和维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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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更具权利平等、资产保全、素质增强和社会融入等多重内容的高品质市民化①，设计和制定更有针

对性的制度和政策。 

二、市民权的中国实践：空间身份权利

 “市民化”是指农民、外来移民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即获得市民权（citizenship）②的

过程。③④市民权理论是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视角之一，当前研究虽然指出了我国城市化进程

中的市民化实质是以“市民待遇”取代“国民待遇”，但在差异化实践的影响因素、碎片化赋权的机制和

权利实践观方面的讨论还存在不足。由此本文提出了空间身份权利的概念，以解析转居农民市民化的权利

和福利配置机制。 

 （一）地方性市民权实践
韦伯的城市研究奠定了近代市民权概念的基础。⑤与“城市共同体”相伴而生的“市民身份资格”是

近代市民权的发端，其核心是个体本位性，即个人是以与其他个体平等的身份而非某个氏族成员的身份加

入城市共同体的。⑥现代市民权研究以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发表的《市民权与社会阶级》（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为标志，强调基于共同体身份而获得的市民权是普遍性的平等权利：它是属于政治共同体完

全成员（full member）的一种地位（status），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由此获得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⑦

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使用“市民权”概念来讨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她认

为对于那些从农村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民流动者（农民工）来说，困境的关键在于社会成员资格的缺失，因

此他们没有“资格”（ineligible）享有城市中的正常生计，以及城市居民作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加

以接受的那些社会福利和服务。⑧

对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市民权视角下的研究认为其基本实践模式是基于户籍制度在国家范

围内实施的地方性市民权（local citizenship）。即，市民权是在地方层面而不是在国家的框架内进行权利配

置。⑨由于城市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都是由地方政府负责，市民权配置实际上

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旦居民离开他的户籍所在地，就无法享受完整的市民权待遇。因此，进入城市

的农民工才会遭遇权利配置不足和社会排斥的问题。⑩由于中央财政无法负担全国范围内国民待遇的成

本，因此实施了某种形式的放权，允许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改革自主权，决定它们各自市民身份的赋予范

围和权利待遇。于是，各地出于产业化、城市化的需要选择性地放开市民权、支付市民待遇。例如，在广

东中山和深圳等地的流动人口治理实践中，市民权的开放呈现出一个连续谱系，政府选择性地对部分外来

人口开放部分市民待遇。⑪又例如，上海市将本市户口居民区分为城镇居民、回迁居民、被征地人员和农

民，将外来迁移人员划分为特殊人才、一般人才、正式企业职工、自雇佣/杂业者和未登录者，对不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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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不同的市民待遇。①

但是在这种地方性市民权实践的分析范式下，还有三个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

首先，市民待遇的差异化实践尚未得到展开。地方性市民权实践的分析隐含了将“国民待遇”问题转

换成“市民待遇”可能带来的两重差异：不同城市之间市民权的差异和城市内部不同类别市民群体之间的

权利差异，但是尚未在比较的视野下具体展开这些差异。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间差异主要涉及对不同类别

的外来人群选择性地开放市民权，那么本地农民转居的城市间差异有何表现？进而在城市内部，转居农民

的市民化实践是否存在群体间差异？这些问题都尚未得到回答。

其次，碎片化赋权的机制尚未找到。城市政府在新市民的权利供给中起到关键性作用②，即使中央政

策试图构建更加平等、更具包容的福利体系，这也受限于各地落实市民权的经济条件、公共服务能力以及

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条件③，由此带来市民赋权强烈的地方化和碎片化的特征。由于新市民的市民化

涉及多种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压力④，征地开发的地方政府未必有财政能力向转居农民提

供与原市民完全对等的市民待遇。⑤因此对于大多数地方政府而言，一次性支付转居农民的完全市民待遇

难以实现，只能选择部分支付。这就需要分析对转居农民市民权的选择性支付是如何确定具体的权利安排

和福利待遇的。

最后，权利的实践过程未纳入分析。作为法定权利的市民权是一个社会过程实践：随着新成员提出的

权利要求扩展范围，或者随着反对这些权利的隔离和暴力的出现被侵蚀而收缩。⑥市民权是一个人成为一

个有能力的社会成员，并“形成其资源流”的过程，它既是一种被动地位，也是一种主动的参与形式。⑦

因此，应当从实践视角研究市民权，着重关注市民权的扩展和一系列相关价值、原则和规则的社会认同。⑧

在分析转居农民所获得的市民身份和权利时，我们需要考虑这些身份开放和权利赋予的内容及标准是如何

受到拆迁农民自身的行动塑造的，他们如何运用各种规范（norms）、惯例（practices）、意义（meanings）

和认同（identities）⑨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诉求。

为了对上述不足展开讨论，本文尝试引入“空间身份权利”来进一步解析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实践机

制。有关身份权利的讨论指出，除了因国民身份而共有的权利外，个人拥有的特定身份会带来高度差异性

权利，这些身份权利决定了个人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支配权和分享权。⑩而转居农民的市民身份和权利的获

取与其土地的被征用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要关注空间维度在农民转居中的作用，将转居农民个人特有的

空间身份权利纳入其市民化过程的考察，能够更加深入地解析其共同体成员的资格获取和赋权范围。 

 （二）空间身份权利：内涵、维度与性质
 “转居农民”是在城市化开发进程中因为政府征地拆迁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身份”，他们以“土地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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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3 期。

②郁建兴、阳盛益：《城市政府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学习与探索》2008 年第 1 期。

③潘泽泉：《多重逻辑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问题视域与理论争辩焦点》，《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1 期。

④马长山：《农业转移人口公民化与城市治理秩序重建》，《法学研究》2015 年第 1 期。

⑤根据刘守英对城市化土地开发的分析，征地开发对于地方政府并非一本万利的操作，在 30% 行政性用地划拨和 40% 低价工业性用地规划的

整体框架下，地方政府只能依靠 15% 经营性用地的市场化经营来弥补土地运作的所有成本，包括对农民的土地补偿和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

资。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尚感到负担沉重，在缺乏产业支撑和居民购买能力低下的中西部地区，土地出让收益有限，地方政

府甚至还得负债支撑城市化。（刘守英：《中国土地问题调查：土地权利的底层视角》，2017 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⑥Holston,  J. “ Spaces  of  insurgent  citizenship.” In  L.  Sandercock  (ed.)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A  Multicultural  Planning  History.  199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47-48.

⑦Turner,  Bryan  S. “Contemporary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itizenship.” In  Bryan  Turner  (ed.),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Newbury  Park,  Calif.
1993,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 1-18.

⑧张静：《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⑨伊辛·恩靳、特纳·布雷恩：《公民权研究：导论》，伊辛·恩靳、特纳·布雷恩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2007 年，第 6 页。

⑩曹正汉、李国武、周杰：《身份权利及其竞争−制约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机制及其实证检验》，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

 《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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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等形式获得了特定的政策性待遇和身份权利。而这种身份具有丰富的空间性，转居农民所获得的市

民身份和权利高度依赖于所在城市、所属项目和所居村庄三重空间共同塑造的市民权利和福利待遇安排，

因此可以说转居农民获得的市民权是一种基于空间的身份权利。

空间身份权利的“空间性”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城市空间，主要指城市由于其在行政等级、人口

规模、城市发展战略、地方财政能力以及市民化制度安排方面所具有的特征，对于市民类别划分和权益安

排的影响。中国的城市等级结构由来已久且附加了丰富的权利①，在当前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准副省级

城市、地级市、县级市、乡镇的六级架构下，城市的级别对于地方经济增长②和资源配置效率③具有显著

影响，不同城市的城市发展战略④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阻力与动力⑤也不同，这些都构成了地方市民

赋权能力的重要背景。

第二，项目空间，主要指因属于特定征地项目空间而获得的政策群体身份和相关待遇。在项目制成为

一种国家治理体制的背景下⑥，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土地开发和经营是以项目的方式，经由规划、审批、征

地、拆迁、建设等一系列环节和过程加以实施的。在项目征地拆迁的过程中，开发主体需要对拆迁农民的

福利待遇做出安排，打包成为安置政策。因此，项目空间本身的开发主体、征地办法、赔偿标准、安置措

施等要素，对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办法和福利待遇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村庄空间，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凭借所属村庄空间位置在拆迁过程中具有的议价能力而采取的行

动策略，对于其获得权利与福利待遇的影响。基于动态实践观下的市民权，空间身份权利是一种高度操作

化的身份权利，转居农民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权利和福利待遇具有不确定性，既取决于地方政府行政权利的

赋予和承认，也受到所处的拆迁村庄位置在拆迁项目中的重要程度、在转居安置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和行动

策略的影响。

从作为身份权利来看，“空间身份权利”同时兼具先赋性和后致性特征。一方面，个体的农民出身、

原居住村庄的空间位置等都是先天因素，属于被拆迁村的农民才具备了获得城市居民身份的可能性；另一

方面，哪些村庄被纳入城市开发范围、按照什么条件对农民进行转居安置又具有后致特征，取决于地方政

府的城市发展规划、特定的开发项目以及转居农民对市民权议价后果的综合效用。

从作为市民化实践机制来看，又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空间身份权利的性质：其一，空间身份权利是

包含在市民权中的一种身份权利，即因属于拆迁村村民而获得市民身份和相关权利待遇。转居农民虽然获

得了市民的身份，但并没有获得充分而平等的市民权，而只是获得了一种特殊化的空间身份权。空间身份

权利是属于拆迁村民这个特殊群体的专门权利要求，它们并不会成为普遍的市民权，但构成了我们理解某

个城市关于市民权开放程度和市民待遇支付水平的重要参考。其二，空间身份权利是市民权操作的一种逻

辑，是中国地方性市民权实践的方式之一，即转居农民获得城市居民身份地位和相关权利的政策安排，取

决于他们的空间身份属性。空间身份权利与原市民的一般市民权所包含的权利和待遇并不完全对等，而是

转居农民所属的城市、项目和村庄三重空间特殊化赋权的结果。正是由于转居农民的空间身份权利是一种

高度操作化的权利，他们才会在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之后，因行政限权而面临权益的不完整，或因自身的

参与实践而争取不一样的权利和福利。

空间身份权利的概念通过纳入城市、项目和村庄三重空间属性对于塑造转居农民市民权的影响，有助

于弥补转居农民市民化困境研究关于差异化市民待遇、碎片化赋权机制和权利实践观讨论的不足，也结合

中国社会现实和制度背景扩展了对市民权的理解。不同于英美传统中上帝赋予权利的自然权利观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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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尚建：《城市身份的权利附加》，《行政论坛》2018 年第 5 期。

②王志锋、王优容、王云亭、陈俊华：《城市行政等级与经济增长−基于开发区的视角》，《宏观经济研究》2017 年第 11 期。

③刘定平、刘培：《城市等级差异与资源配置效率−基于 280 个地级市数据的分析》，《统计理论与实践》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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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王成利、王洪娜：《不同级别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特征研究−基于分类市民化的视角》，《江淮论坛》2020 年第 5 期。

⑥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

⑦Perry, Elizabeth, “A new rights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9,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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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的市民权开放具有较强的“行政赋权”色彩①，因此要理解和解决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困境，

不仅要在应然层面分析市民权所包含的规范性内容，而且需要进一步打开这种行政赋权的机制和过程。下

文将以空间身份权利为框架，通过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讨论三个城市 24 个“村改居”社区中转居农民的市

民化操作，从而揭示导致转居农民市民化困境的关键机制。 

三、案例分析：转居农民的市民化操作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研究采取比较案例分析的方法来呈现转居农民的市民化操作，主要有以下两点考量：第一，以核心

概念空间身份权利分析市民化实践，旨在更好地识别转居农民的市民赋权机制和制约性因素，通过多个案

例的比较，能够提高案例研究的外部效度，使研究结论更具普适性和稳健性。②第二，市民化实践涉及城

市具体的市民政策和福利制度安排，并且在不同项目和群体之间存在细微差别，通过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

能够更好地呈现细节。

案例资料来源于笔者 2012-2019 年对北市 A 区、中市 B 区以及西市 C 区和 D 区 24 个“村改居”社区

 （涉及 75 个拆迁村）的田野调查（见表 1）。③案例的选择主要考虑其典型性和代表性。北市、中市和西

市在城市等级、人口规模、城市发展战略和财政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能够较好地呈现城市间市民化制度

的差异。同时，案例中涉及的项目类型多样、拆迁村庄特点各异，有利于展现群体间的市民权配置差异。

笔者在 8 年间多次造访这些地区，访谈对象包括转居农民、“村改居”社区干部、拆迁村干部、所在街

道、镇、区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调研收集的资料包括网络报道、地方档案年鉴、政府文件和

个案访谈等。
 
 

表 1    案例基本概况

社区名称 回迁时间 安置村庄数（个） 人口规模（人）

北市A区

 （5个）

FX小区* 1993−2010 1 9820
SX家园 2008 4 4428
JH社区 2009 4 11000
ZJ家园 2010 1 1540
QL花园 2007 1 2350

中市B区

 （13个）

FZ社区（A区、B区、C区、D区） 2007−2012 9 18000
HC家园（M园、L园、Z园、J园、T园） 2010−2018 13 16000
JY社区 2012 3 11000
TA社区 2016 4 4000
JL社区 2013 3 12000
SD社区 2015 3 11000

西市

 （6个）

C区MJ社区 2009 1 1602
C区LJ社区 2009 1 2359
C区QW社区 2009 1 1732
C区ZZ社区 2014 1 2300
D区ZH社区 2012 25** 3000
D区SH家园 2016 1 3584

　　注：*FX小区实际上包括FX北区、FX南区、FX东区和FX新东区，分批开发，因此回迁时间持续了8年。每个区均有配

建商品房，并且都单独成立了居委会，行政上属于独立的4个社区，但是由于都是FX村的回迁安置区，因此在本文中作为一

个社区来讨论；**所有村庄均是部分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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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禾：《行政赋权与劳动赋权：农民工权利变迁的制度文本分析》，《开放时代》2009 年第 6 期。

②刘凤、傅立平、孙兆辉：《重心下移如何提升治理效能−基于城市基层治理结构调适的多案例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9 年第 4 期。

③按照学术惯例，文中涉及的案例全部进行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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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例呈现
空间身份权利作为一种市民化实践机制，其所包含的身份地位和权利安排是通过城市、项目和村庄三

重空间的赋权实现的，因此下文将通过案例比较分析来说明各地转居农民是如何在地方政府、开发项目和

村庄实践的多重赋权逻辑中实现市民化的。 

1. 城市空间：地方政府的选择性赋权

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市民赋权下，城市本身所具有的行政等级、人口规模、城市发展战略、地方财

政能力等方面的特征，构成了转居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决定了其市民身份属性的认

定、权利开放的谱系和福利待遇标准。

在“土地换社保”的农转居过程中，市民化的核心要义是获取市民身份和基本社保。但是本研究案例

所涉及的三个城市都没有直接将转居农民认定为一般市民，而是将其分阶段纳入城乡居民一体化待遇，并

且三个城市对转居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安排又各不相同（见表 2）。
 
 

表 2    三地转居农民社会保险待遇并轨时间及政策依据

城市
养老保险并轨 医疗保险并轨

时间 政策文件 时间 政策文件

北市 2008
 《北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北政

发〔2008〕49号）
2017

 《北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实施

细则》（北政发〔2017〕29号）

中市 2011

 《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城乡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中政〔2011〕

61号）

2016

 《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市整合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工作方案的通

知》（中政〔2016〕45号）

西市 2020
 《西市改革完善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

障的实施意见》（西政办〔2020〕3号）
2009

 《C区被征地人员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工

作试点办法》《西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X湖湖滨生态建设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西政发〔2009〕54号）*

　　*西市的调研涉及C区和D区，两个区转居农民的养老保险都随着西政办〔2020〕3号文件的发布而与市民接轨，但在医

疗保险方面，两个区的被征地人员都是一开始就直接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体系。C区在其试点办法文件中予以说明，D区

调查的转居社区主要是由X湖治理的生态工程导致的，因此按照该工程的指导意见实施。
 
 

 （1）北市是位于北部地区的直辖市、超大城市，虽然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支付能力较强，但为了限

制人口过快增长，通过高标准的积分落户严格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并采取分类调控引导郊区分流的方式疏

解核心区人口。因此，对转居农民的权利开放持保守态度，长期将转居农民作为农业户籍人群对待。在基

本医疗保险上，一直将其纳入新农合的医疗保险管理，直到 2017 年随着北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并轨才提

供与城镇居民一致的待遇。①不过因为北市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支付能力，早在 2008 年就实现了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一体化待遇，而调查所涉及的社区大多在 2008 年之后转居②，因此转居农民并没有在养

老保险中感受到长时间的差异化待遇。

 （2）位于中部地区的副省级城市中市，人口规模为北市的一半左右，经济发展虽略逊于北市，但也位

居全国前 15 强。近年来为了吸引更多人才、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逐步降低落户门槛，在财政能力范围内

积极推动城市存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因此，中市是三个城市中第二个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并轨的。并

且在并轨之前，少数重点工程征地的转居人员也可以在征地之时就直接加入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基

本医疗保险方面，虽然没有直接将转居农民纳入城镇居民医保体系，但是给予其自由选择权，允许他们根

据自身的支付能力自行选择购买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3）位于西部地区的准副省级城市西市，在人口规模上刚刚迈过特大城市门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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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过根据 A 区基层社区管理人员反映，虽然 2018 年初已经将转居农民的新农合卡换为医保卡，也仅是实现了实报实销，但还是按照原来新

农合医保的标准和金额，与城市居民仍然不一致，因为两套系统并没有贯通。（访谈编号 20180326 北市 A 区 HS 镇社区办 C 主任）

②即使 1993 年就开始回迁的 FX 小区也是于 2010 年才完成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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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虽然全面取消落户限制、鼓励外来人口流入，但薄弱的政府财政能力限制了其对转居农民开放市民权

利的内容和规模。因此西市在积极推进农民转居但财政支付能力有限情况下，一方面，最早给予转居农民

与市民一致的医疗保险待遇。2009 年 C 区和 D 区的 6 个社区就在转居之后直接加入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是三个城市中最早实现医疗保险均等化的；另一方面，却长期将被征地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区别对

待，即使 2014 年出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却直到 2020 年才允许转居农民作为被征地人员加入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是三地中最晚实现养老保险均等化的城市。 

2. 项目空间：多类型开发项目下的差异化待遇

中国城镇化的推进模式类型多样，包括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

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其主导力量也涵盖国家、省、市、区县、乡镇和村等多级行政主

体。①这些城市开发通过各种类型的项目落地到各个城市区域，每个开发项目的开发主体、征地程序、补

偿标准、征地补偿费分配、安置办法各异，这些项目构成要件既对失地农民的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②，也

决定了农民转居时的安置政策。

本研究所调研的三地四区的 24 个转居社区涉及多种等级和类型的项目，既有北市为控制城市空间和

人口扩张、提升城市质量而进行的旧城改造和基础设施扩建，也有中市为承担国家级重点项目而推动的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还有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城市特色的西市推动的环境治理项目和城市新区开

发。各个开发项目在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中具有的优先级别不同，因此即使同一城市内部，不同项目所能

动员的资源和附属条件也相异，由此导致了不同项目所属的转居农民可能获得完全不同的福利待遇安排。

下文选取了分别位于三个城市的 6 个开发项目来呈现项目空间给予转居农民的特殊赋权和福利待遇（见表 3）。
 
 

表 3    三地部分转居村庄的项目待遇

城市 拆迁村庄 回迁社区 征地项目 特殊待遇

北市
FX村 FX小区 区级项目：旧村改造 超低价购房

LS村 SX家园 市级重点项目：机场扩建 优先机场就业

中市
PL村 FZ社区（A区） 国家级重点项目：产业园建设 提前实现养老和医疗并轨

JF村 TA社区 国家级重点项目：产业园配套 额外2万元/亩的征地补偿

西市
ZZ村 ZZ社区 市级一般项目：新建学校 优质学位资源

MJ村 MJ社区 市级重点项目：新城开发 延续性住房安置
 
 

 （1）北市 A 区的 FX 村从 1993 年开始以旧村改造的名义进行拆迁建设，虽然仅属于区级项目，但正

因如此而采取了灵活的自主开发回迁方式。由于当时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推动这一项目，因此授权

FX 村主导对本村的旧村改造。在 1993 年至 2013 年的多批次改造中，该村均采取安置房加配建商品房的

形式，以商品房的出售为下一批的改造安置提供资金。因此 FX 村的转居农民在 20 年的回迁历程中，均可

以享受 1993 年定下的以 230 元/平方米超低价购买安置房的特惠待遇。③

 （2）同属于北市 A 区的 LS 村 2004 年因为机场扩建而整村拆迁，属市级重点项目，转居农民获得优

先机场就业机会。征地前 LS 村农民以种植梨、苹果等果树和打零工为主要就业方式，因机场扩建该村

1061 名村民转居，迁入 SX 家园。项目承诺该村的劳动力可以优先到机场就业，因此该村 661 名转居劳动

力全部实现了本地再就业，主要在机场从事保洁、地勤等工作，工作稳定，人均年收入约 5 万元，明显高

于当地一般打工收入。

 （3）中市 B 区的 FZ 社区安置了由于建设国家级重点项目光电产业园而拆迁的 9 个村，采取了“先保

后征”的优先保障方式，即在征地之前先解决待转居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问题。PL 村是 9 个拆迁村之

空间身份权利：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实践

 

①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7 期。

②冀县卿、钱忠好：《基于市民化后失地农民视角的征地制度满意度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数据》，《中国土地科学》2011 年第 11 期。

③2013 年时，周边其他村的安置房购买价格已经上涨为 2000 元/平方米，同地段的商品房价格则已超过 20000 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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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1 年 5 月 30 日之前，该村年满 16 周岁以上的村民全部都被纳入城市居民养老保险，早于全市范围

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轨的时间。在医疗保险方面，该村也在产业园区的特殊政策安排下，于 2015 年加入

城市居民医疗保险，而全市的医保并轨则是在 2016 年才开始推行的。

 （4）中市 B 区 TA 社区所安置的 JF 村，同样由于国家级重点项目光电产业园建设而拆迁转居，但该

村所在片区不是产业园建设的核心区，而是主要为其提供行政服务、商业住宅等用地的配套开发，因此不

能享受养老和医疗保险提前并轨的社保优惠待遇，但可获得额外 2 万元/亩的征地补偿。

 （5）西市的 ZZ 村因建设 X 大学附属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分校而征地拆迁，因而可以享受该片区优

质学校的专门入学指标。X 大学的附属学校是省内最优质的中小学之一，位于 C 区新建的分校采取公私合

办的形式，社会资本建设硬件，X 附中和 X 附小配备师资，因此在招生指标上分为公费和自费。数量有限

的公费指标是 C 区家长争抢的对象，而 ZZ 村的村民则可以基于项目征地协议，享有 X 大学附属中学、小

学和幼儿园的专门公费入学指标。

 （6）位于西市 C 区新城的 MJ 村属于市级重点项目的核心拆迁安置项目，为了促成村民尽快签约拆

迁，地方政府对该项目所涉拆迁村提供“以房保障”和“计生不计减”的安置办法。在此项目安置政策

下，MJ 村每位转居农民可以获得“人均 40 平方米的住房+40 平方米集体周转房①+人均 15 平方米的商

铺”的房屋安置，如果是独生子女户，每户再给予 20 平方米住房和 20 平方米集体周转房的奖励。并且，

村庄户口不冻结，“计生不计减”，只要全部房屋没有安置到位，所有已去世的和新增的村庄人口全都可

以享受上述安置优惠政策。

在上述案例中，各项目出于弥补资金不足、动员快速拆迁、重点项目保障、补偿性权利交换等原因，

对所涉及的拆迁转居农民打包了形式多样的特殊权利安排和福利待遇。但这些权利显然不属于普遍的市民

权范畴，而是基于各征地拆迁项目的特殊性而获得的额外待遇，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权益。 

3. 村庄空间：位置与行动决定的权益安排

除了基于城市空间的地方政府选择性赋权和项目属性所决定的局部特殊化权利福利待遇外，市民化的

主体−转居农民也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所有自上而下的市民权益安排。他们对市民身份和权利的规则与

制度的认知，以及运用各种行动策略来实现自身权利诉求的实践构成了村庄空间的维度。这一空间性展现

了拆迁村是如何根据自身空间位置的重要性所带来的议价权自下而上地参与到市民权利安排的实践中。

以安置房产权为例，大多数转居农民所获得的安置性住房的产权是不完整的。在本研究所调查的三个

城市的 24 个“村改居”社区中，只有 5 个社区的安置房是有产权的（其中 4 个北市的“村改居”社区属

于二类经济适用房，1 个西市的“村改居”社区属于商品房），其余 19 个社区都没有产权。造成这种状况

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安置房建设在预留的农村集体土地上，类似于“小产权房”，不可能获得完

整产权②；有的是因为安置房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为加快工程进度、保证顺利拆迁，没有完成国有土地的全

套征用手续，手续的不齐全导致土地性质的模糊，以致所建房屋产权的不完整。但是拆迁村庄根据自身空

间位置的重要性采取的行动及其议价能力也有可能改变转居农民对安置房产权的获取。西市的三个村庄就

展示了三种不同的空间特性和行动策略，进而导致不同的赋权结果。

 （1）D 区的 SH 村凭借对安置政策的了解和村庄所处的核心空间位置，争取到完整的安置房产权。西

市 D 区的 SH 村原本是一个以种植蔬菜和花卉为主的农业村。2012 年，GD 新城被列为省重点文化旅游项

目，从而成为西市 D 区的重点建设工程，而 SH 村正好位于该项目的核心区。SH 村能否快速整村搬迁，

成为影响 GD 新城建设进展的重要因素。村党总支 D 书记和村委会 W 主任基于对西市其他拆迁村庄的调

研后，向地方政府提出要以完整产权的商品房作为安置住房，并为村庄预留发展性用地的条件。虽然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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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虽然称之为“集体周转房”，但仍然是以住房的形式分配给个人使用。

②2019 年 8 月 26 日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用于修建保障性住房也是可能的用途之一。从这个角度来

看，新《土地管理法》为这些建设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回迁安置房提供了性质合法化的途径，但是就目前来看仍无助于转居农民获取房屋

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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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性用地的请求未获通过，但 SH 村仍然争取到了在具有完整手续的国有出让土地上建设安置社区的待

遇，从而使得其回迁的 SH 社区成为西市 C 区和 D 区唯一拥有完整房屋产权的“村改居”社区。①

 （2）同属于 D 区的 ZH 社区因为安置的拆迁村庄数量众多、人员分散，无法采取有效行动，只能接

受不完整产权安排。ZH 社区集中安置了受生态建设项目影响而部分拆迁的 25 个村庄约 3000 人，因为建

设安置房的土地征收使用的程序不完备，迟迟不能获得房产证。但是由于所有村庄都是部分拆迁，任何一

个村庄的拆迁面积都不足以构成议价的筹码。而且来自不同村庄的拆迁村民回迁后户籍也转入当地社区，

他们一方面远离村庄难以获得原村集体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来源过于分散而难以形成有效的行动合力。

因此，他们即使对无法获得房屋产权有所不满，也只能接受现状。

 （3）西市 C 区的 MJ 村转居农民在无力改变房屋产权状况的前提下，积极利用现有安置政策争取房屋

使用权益的最大化。MJ 社区因为征收、转用和供地的程序不完善而无法获得房屋产权，但是如上文所述，

由于 MJ 村享有户口不冻结、新增人口延续住房安置的政策，该村转居农民不再纠结于获取房屋完整产

权，而是通过快速增加家庭人口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安置性住房使用权益：“我不到 30 岁就有两个孩子了，

没有办法，现在村里都是这种风气，房子什么的都是按人头分么，你是不是人多点才划得着？” ② 

 （三）空间身份权利的建构机制
基于上述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实践，空间身份权利是经由城市、项目和

村庄三重空间的多重赋权逻辑建构起来的一系列复杂权利和福利待遇的集合。

首先，城市背景所决定的城市空间影响了对转居农民的市民身份属性认定和基本社保等权利制度安

排。转居农民即使获得户籍身份也不能自动享有和普通市民一致的权利和待遇，各个城市基本上都将转居

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市民群体，给予特殊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政策和待遇。这种地方性

 “市民待遇”体现了典型的“行政赋权”特征：在何种范围、何时向转居农民开放市民权，由各个城市根

据自身发展战略以及所拥有的资源空间和财政支付能力决定。除了在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内部也

会采取“开口子”“重点项目特殊待遇”的方式，将转居农民群体进一步分类，制订不同的待遇细则。因

此，转居农民是否、何时以及获得怎样的市民待遇首先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相关政策安排，城市空间是决定

他们市民权益获取的首要因素。

其次，项目属性所确定的项目空间打包了对征地拆迁人群的各种特殊福利待遇，导致了转居农民的局

部特殊化赋权。基于城市的地方性市民赋权实际上在操作中被进一步切割为多个局部的项目赋权，即使是

在同一城市同一区域内的农民转居，也可能由于所属开发项目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市民权益安排和福利待

遇。这些权利和待遇并非基于一般性的市民身份，而是带有强烈的群体性福利的特点，是各个转居农民群

体由于分属于特定项目开发的空间而获得的特殊赋权。这种碎片化的赋权不仅破坏了市民身份所应具有的

充分而平等的权利，而且在“行政赋权”之外引入了项目的逻辑，“项目赋权”进一步加剧了空间身份权

利多重赋权逻辑的复杂性。

最后，基于村庄地理位置的价值以及转居农民集体行动和议价能力的村庄空间，决定了地方政府是否

对转居农民开放某些稀缺权利。市民权的规范性内容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哪些内容应当被纳入转居农

民市民化赋权的必选项尚无定论，基于村庄空间的转居农民行动实践于是成为一个重要变量。例如安置性

住房的产权在市民权谱系中既不是一个必选项，也不是一个必然排除项。从案例实践来看，对于这类市民

权利的稀缺选项，不同的行动策略会带来不同的赋权结果：获得完全产权、接受不完全产权，以变通的方

式获取更多的房屋使用权。可见，在城市空间决定的基础性赋权、项目空间决定的特殊性赋权之外，村庄

空间影响的是转居农民对于市民权体系中稀缺选项的获取状态。 

空间身份权利：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实践

 

①按照 SH 村 D 书记的介绍，他们是全西市除了城区的“城中村”改造外，所有“村改居”社区中唯一有产权的（访谈编号 20190919 西市

D 区 SH 村 D 书记）。西市其他区的情况有待确认，但根据笔者调研，截止到调查时间，在 C 区和 D 区，SH 社区的确是唯一有房屋产权

的“村改居”社区。

②资料来源：访谈编号 20191217 西市 C 区 MJ 社区 Y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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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实践结果与阐释创新
 

 （一）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实践结果：被强化的“他者”

基于以上对三地转居农民市民化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转居农民并没有因为获得市民身份而拥有平等

而充分的“市民权”，而是获得了在城市、项目和村庄三重空间性下建构起来的空间身份权利。这种空间

身份权利表现为一组特殊化的权利和福利集合：因所处城市空间特性而获得市民身份的认可与基础权利安

排，因所属项目空间属性而获得被分别打包的差异化福利待遇，因所在村庄空间的议价能力而拥有房屋产

权等少数稀缺权利。这种多重赋权逻辑下的安置政策在客观上强化了转居农民群体的特殊性，没有促成转

居农民的充分城市融合，反而加剧了他们的差异化身份认同：他们不仅是新市民，而且是一类特殊的新市民。

虽然并不存在一套标准的市民待遇，但市民权作为一种基于身份的权利，其赋权应当按照“承认”和

 “一致”的原则，承认转居农民与该城市其他市民具有一样的市民身份，就应当给予他们一致的权益保

障，而不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产权等重要权利缺失的情况下，又基于开发项目和村庄行动

能力的不同而打包个别特殊的福利待遇，加深市民的“新”与“旧”之分。转居农民的“部分市民待遇”①

根源正是在于，对他们的赋权并不是基于市民身份，而是基于城市空间、项目空间和村庄空间而形成的空

间身份，从而呈现出赋权不足和过度赋权的叠加。

那么，转居农民市民权利的“不足”和“过度”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逐渐“夷平”−不足的

权利被补充，过度的待遇被取消，最终实现和普通市民一致的市民化呢？对此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对权利不足的补充是可能的趋势但实现时间难以估计。随着各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付能力

的提升，逐步为转居农民提供一体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待遇是可期的。不过何时能够完全

实现难以预估，而且各地的市民化政策安排不仅基于财政支付能力的考量，也深受城市发展战略的影响。

第二，过度权利和待遇的取消难以实现。考虑到福利待遇所具有的刚性特征，以及很多“超级待遇”本来

就是当初作为拆迁安置的附带条件提出的，因此很难取消，有可能长期存在。可见，由于转居农民的市民

化一开始就是基于空间身份而展开的特殊化操作，多重赋权逻辑造成的差异难以伴随时间推移而消失。正

是这种基于特殊身份的权利设置使得转居农民成为一个特殊市民群体，强化了作为“他者”的存在，从而

面临赋权的不足和过度叠加的市民化困境。② 

 （二）空间身份权利的阐释创新与不足
本研究尝试引入空间身份权利的概念，从城市空间、项目空间和村庄空间切入分析转居农民市民赋权

的多重逻辑，回答了转居农民面临哪些权利缺损和什么样的市民赋权机制造成了这些缺损的问题。作为一

种新的解释框架，空间身份权利概念在以下三个方面扩展了对转居农民市民化困境的原因和机制解释。

第一，从权利来源和赋权逻辑的角度打开了转居农民市民权利缺损原因的“黑箱”。已有研究对于农

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权利缺损内容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讨论，而本研究则通过三重“空间

性”的分析进一步指出，造成这些权利缺损的原因在于：转居农民所获得的市民权不是一套一致性权利，

而是由地方政府选择性赋予的基本权利、开发项目打包的特殊福利待遇和村庄实践争取的稀缺权利所组成

的复杂集合。因此，这种在不同赋权逻辑下获得权利和福利待遇的市民化必然是不均衡、不完整的。

第二，丰富了关于市民赋权多重逻辑的讨论，在“行政逻辑”之外关注到了“项目逻辑”和“行动逻

辑”的作用。已有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身份和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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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映芳：《“市民化”与“国民化”：审视中国城市化困局》，《文化纵横》2018 年第 2 期。

②那些由于城中村拆迁而获得巨额赔偿的“拆发户”也可以说是空间身份权利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也是处于拆迁改造项目范围这一特定空

间而获得了拆迁户的身份，进而享受巨额赔偿的特殊权利。但其核心机制又与本文讨论的重点有所不同：转居农民市民化的核心在于农民

失去土地、成为市民后，如何获得完整的权利和待遇；而城中村拆迁和巨额赔偿的核心不是作为市民的权利与义务，而是如何以关键性稀

缺土地资源换取高额赔偿。如果把这种极端案例也理解为空间身份权利的一种，那正体现出空间身份权利的核心在于基于空间身份的特殊

赋权而非基于对市民身份的充分“承认”和“一致”赋权，所以它有可能缺损，也有可能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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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行政赋权”的重要性。本研究则注意到对于转居农民而言，其征地开发项目的属性和所处村庄的空

间特性，亦会对其市民赋权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行政赋权反映的是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和行政逻辑的话，

那么关于项目空间和村庄空间在赋权中的影响则说明，项目的运作逻辑和村庄的行动逻辑也同样决定了市

民赋权的内容。转居农民的市民赋权是多重逻辑运作的结果。

第三，推进了市民权的实践观研究，从主体能力的视角来理解市民化。充分的市民化是在承认身份、

充分赋权的基础上，还包括能够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①然而现有研究

中关于转居农民如何作为主体去争取市民权的讨论有限，本研究中引入村庄空间关注转居农民基于村庄空

间位置重要性的议价行动，发现其根据村庄空间重要性而采取的讨价还价、被动接受和变通等策略所造成

的稀缺权利的不同赋权状态，从而为市民权的建构引入行动的维度。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补充。其一，缺乏对转居农民市民化困境的文化层

面的讨论。由于文章的核心问题是分析造成转居农民权利缺损的原因和实践机制，因此主要从身份权利和

福利待遇等资源层面来讨论，较少涉及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层面也构成转居农

民市民化困境的重要内容。关于是否可以运用空间身份权利的框架来解释转居农民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

困境，本研究只是提及空间身份权利的实践会强化转居农民的差异性身份认同，更多文化层面的问题还需

要进一步探讨。其二，缺乏对于市民权其他维度权利赋权实践的讨论。马歇尔的经典市民权概念包括社会

权利、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三个维度，雅诺斯基的四维市民权观又从公民参与市场或公共组织等私人领域

权利的角度补充了参与权利②，但本文关于权利缺损原因和赋权机制的讨论都主要针对社会权利而较少涉

及其他几个维度。究其原因，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参与权利的赋予，需要国家在更高层面上落实转居农

民的“国民待遇”才能够实现。因此，是否能够以空间身份权利来解释市民化其他维度的实践机制，也有

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就地城镇化背景下的农转居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研究”（16BSH124）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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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Identity Right:
The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turned-citizen

WU Ying,  ZHOU Feizhou

Abstract:   The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turned-citizens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promoting  the

urbanization in China. Considering the separation of identity and rights in the practice of citizenizati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at mainly focusing on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turned-

citizens, is insufficient. The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turned-citizens based on “spatial identity right” empowers

the  peasant-turned-citizen based on the  urban space,  project  space  and village  space.  What  they  get  is  not

the “ citizen  rights”  based  on  the  general  identity,  but  a  complex  set  of  rights  based  on  the  multiple

empowerment logic of spatial identity, including a group of basic rights, special welfare and scarce benefits.

The framework of “spatial identity right” clarifies the reasons for the right defect of peasant-turned-citize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ght source and empowerment logic, enriches the discussion on multiple logics of

citizen empowerment, and introduces the dimension of a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rights.

Key words:  spatial identity right, citizenization, citizenship, peasant-turned-citizen, urbanization

空间身份权利：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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